关于申报2011年工业和技术改造项目
投资计划的通知
各区（市）县工业主管部门：
现将省经信委《关于报送2011年工业和技术改造投资计划的通知》（川经信技改［2010］249号）转发你们，请按要求将2011年在建、竣工或新开工，固定资产投资额在5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和技术改造项目于2010年6月21日前报送（正式文件及项目投资计划表1份，并报送电子文档）。
联系人：杨临春
联系电话：61881608
邮箱：xzspc@chengdu.gov.cn
附件：1、成都市2011年工业和技术改造项目投资计划表（新开工、竣工、在建项目及投资计划表）
2、省经信委《关于报送2011年工业和技术改造投资计划的通知》（川经信技改［2010］249号）
市经委

二0一0年五月三十一日
附件2：
	关于报送2011年工业和技术改造投资计划的通知


	

	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川经信技改［2010］249号 
各市（州）经委、扩权试点县（市）工业主管部门：  
      根据巨峰省长“要下大气力研究明年的投资项目及资金筹措和平衡”、“尽快把明年的投资盘子及具体项目落实下来”的重要批示精神，结合少雄常委、成云副省长关于明年工业投资工作的具体要求，为切实做好2011年工业投资项目及资金筹措，推动工业投资持续较快增长，确保“十二五”良好开局，现就报送2011年工业和技改投资计划通知如下： 
      一、报送内容 
    （一）2011年工业和技术改造投资方向和规模 
    结合当地工业发展实际和发展趋势，确定2011年工业和技术改造投资的重点领域和产品方向，突出支持的重点产业、产品链和关键技术，预测2011年工业和技术改造投资规模、资金来源构成。 
    （二）2011年重点工业项目计划 
      围绕调结构、促转变这条主线，以“7+3”产业、八大调整和振兴产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为重点，认真挖掘项目、梳理项目、筛选项 目，制定2011年重点工业项目计划。报送项目为2011年计划实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2000万元及以上的所有工业投资项目，包括在建、竣工和计划新开工项目，特别要组织好新开工重大工业项目。填报要求见附件。 
    （三）影响加大工业投资的主要问题 
      1、项目融资问题。 
      2、要素保障问题。如工业用地、工业项目建成后用气落实等。 
      3、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方面的问题。包括土地预审、环评、项目审批等。 
      4、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。 
      5、其它问题。 
   （四）加大工业投资的主要措施 
      1、政策支持措施 
      2、财政资金支持措施 
      3、融资支持措施 
      4、招商引资 
      5、其它措施 
     二、报送要求 
     各级经委要按照省领导的指示精神和通知要求，认真组织专题调研，精心制定2011年工业和技术改造投资计划，并于2010年6月25前将正式文件（5份）和电子文档报省经信委技术改造处。扩权试点县（市）在主送我委的同时，需抄报市州经委。市州经委上报材料应包括扩权试点县（市）内容。    
     特此通知。   
     联系人：吴定华（028-86265712）  
     夏成彬（028-86263273） 
     邮箱：tzghc@scjm.gov.cn      
     附件：1、2011年重点工业项目计划表（在建） 
              2、2011年重点工业项目计划表（竣工） 
              3、2011年重点工业项目计划表（新开） 
              4、2011年工业和技术改造投资计划表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二0一0年五月二十七日




